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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本集團是一家綜合數碼音樂公司，通過其互動互聯網 UGC平台，即

www.a8.com網站，以及其他國際及國內唱片公司獲取音樂內容。本集團通過移動

營運商的無線網絡及於互聯網推廣該等音樂內容。本集團以鈴聲、回鈴音及互動語

音應答音樂的形式，為中國的手機用戶提供音樂內容。

本集團分銷的音樂內容分為兩大類，即原創音樂內容及其他音樂內容。原創

音樂內容由音樂創作人上載至本集團的互動互聯網UGC平台www.a8.com網站，而

其他音樂內容則經由國際及國內唱片公司特許使用。本集團通過移動營運商，如中

國移動集團及中國聯通集團等的無線網絡分銷旗下服務。此外，本集團亦銷售非音

樂內容，包括遊戲、壁紙、娛樂新聞及笑話等。

本集團的主要客戶為中國移動集團及中國聯通集團。本集團自二零零零年註

冊成立時，開始與中國移動集團合作，並自二零零一年與中國聯通集團開始業務合

作。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約86.3%的收入來自與中國

移動集團的合作，而13.4%的收入則來自與中國聯通集團的合作。倘中國移動集團

及／或中國聯通集團終止與本集團的合作，則本集團將無法尋找另一家合適的、規

模相當的移動營運商作替代。本集團目前與中國移動集團及中國聯通集團的合作模

式如有任何重大改變，或甚至與任何該等主要移動營運商的業務關係破裂，均可能

對本集團的營運及財務表現構成重大負面影響。

－ 協議條款

本集團並不保證能與主要移動營運商續簽協議，日後亦未必能夠達成新

協議。未能續簽該等協議或訂立新協議均可能對本集團業務及營運構成負面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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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運

未能或延遲就每項提供予手機用戶的服務及該等服務的定價獲得主要營

運商的批准或會使本集團處於一個不利的市場位置及對本集團的收入及盈利

能力構成不利影響。此外，本集團依賴中國移動集團及中國聯通集團維持手

機用戶使用本集團服務的準確繳費記錄。倘任何移動電話營運商錯誤計算由

本集團提供的服務所產生的收入，或會對本集團業務及經營業績構成不利影

響。

－ 遵循政策

未來移動電話營運商對本集團所實施的任何客戶服務政策或方針（倘本

集團營運與該等政策或方針偏離）均可能引致本集團產生額外費用或甚至禁止

本集團提供若干現有服務或新的服務，這將對本集團的業務營運及盈利能力

造成重大不利的影響。

－ 作為服務供應商提供自身的無線增值服務

鑑於中國移動集團及中國聯通集團的市場主導地位，倘作為服務供應

商，中國移動集團或中國聯通集團或兩者決定向其手機用戶提供其自身的無

線增值服務或彼等作為服務供應商提供其自身的移動音樂服務，這將導致與

本集團競爭，則本集團業務可能受不利影響。

於往績記錄期間，本集團曾與中國移動集團及中國聯通集團在收入計算方面

出現偶爾的差異。倘該收入計算出現重大差異，本集團將要求核對營運商的數據記

錄與本集團的內部記錄。董事認為要求就收入計算核對內部記錄並非頻繁發生，且

並不涉及本集團與中國移動集團或中國聯通集團的交易重大金額。

本集團於二零零零年成立時為一家普通無線增值服務供應商，從事製作並通

過短信、彩信、WAP向中國的手機用戶提供移動娛樂服務，包括音樂、壁紙、遊

戲、笑話及娛樂新聞等。執行董事、本公司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劉曉松先生洞悉中國

數碼音樂行業的增長契機，同時亦注意到中國的傳統唱片公司受盜版問題拖累，令

收益持續下滑，本集團管理層遂逐步將集團業務核心轉移至提供手機音樂相關的服

務。為配合上述業務策略，本集團銳意成為中國領先「E-label」（電子唱片公司），致

力在中國推廣數碼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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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認為，本集團對移動營運商的依賴通常總體上可以歸納為三類，即(1)客

戶資料； (2)結算平台；及 (3)服務傳輸網絡。為降低對移動營運商的依賴性，本集

團採納了以下策略：

就提供鈴聲服務而言，本集團允許客戶通過UGC平台由個人電腦獲得服務再

傳送至其手機中。此外，本集團將進一步加強與手機製造商的協作以增強其自有軟

件如A8Box（其能夠從手機用戶處收集用於分析目標的資料）的應用，直接傳送本集

團的服務給手機用戶並通過第三方結算服務費用。

董事相信，隨著更先進的技術在結算及傳送渠道的應用及3G移動技術的使用，

本集團將在以下方面減少對中國移動集團及中國聯通集團的依賴：

1. 董事預計中國政府有計劃為中國移動集團及中國聯通集團以外的移動營

運商頒發許可證，而本集團將與該等新移動營運商開展業務，從而減少

對目前兩家移動營運商的依賴。本集團計劃擴大與其他移動營運商（如

中國電信集團及中國網通集團）的現有業務合作。

2. 本集團試圖通過其他服務供應商目前使用的預付費卡擴展其結算渠道。

本集團會推出自己的預付卡，手機用戶可在指定地點購買該種預付卡。

用戶可通過輸入相應密碼或驗證碼訂購相關服務，通過A8Box或WAP購

買音樂。

3. 本集團正探索擴大其服務傳輸渠道的技術可行性，包括但不限於通過獨立

門戶網站及手機預置向手機用戶傳送其服務。透過使用獨立WAP門戶網

站，手機用戶能訪問及下載本集團WAP門戶網站的服務。手機用戶無需

訪問移動營運商的門戶網站即可選擇本集團的音樂服務。手機用戶可直

接從本集團的WAP門戶網站選擇彼等喜愛的音樂服務，而本集團亦可藉

該平台收集及分析客戶的喜好。此外，本集團或可透過預付卡或電子貨

幣就手機提供的服務直接收費，因此，就結算平台而言，本集團能進一

步減少對移動營運商的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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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業務經營需要若干許可證及批准。華動飛天（架構附屬公司之一）須根

據《互聯網出版管理暫行規定》的規定獲得其互聯網出版業務許可、根據《互聯網電

子公告服務管理規定》的規定獲得互聯網電子公告業務許可以及根據《互聯網視聽條

例》的規定獲得在線播放及下載服務許可。華動飛天已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申請及

獲得廣東省新聞出版局批准，並正在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總署申請批准其互

聯網出版業務許可證。然而，該等批准尚未由有關部門授出。因此，本集團於二零

零八年四月終止其電子公告服務，且不會聘請任何第三方提供該等服務。本集團亦

於二零零八年四月終止其UGC平台的在線試听及下載功能並採納下列變動以符合相

關法律及法規：

‧ 本集團的UGC平台提供與第三方網站（該等網站擁有提供在線播放及下

載服務所需的許可證及／或批文）的連結，免費提供該等在線播放及下

載服務以便本集團UGC平台用戶能通過第三方網站的在線試听及下載服

務獲取本集團的獨立原創音樂內容。

廣電總局與信產部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三日就《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管理規定》

舉辦了一個新聞發佈會，就於該等規定頒佈前合法經營且概無非法活動記錄的互聯

網視聽節目供應商重新註冊及繼續經營業務作出回應。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廣電

總局或信產部並未就重新註冊的具體程序頒佈補充條例。本集團擬於補充條例頒佈

後立即重新註冊。

本公司中國法律顧問指出，倘華動飛天被發現違反《互聯網出版管理暫行規

定》，有關互聯網出版業務可被暫停，而該業務相關的主要設備亦會被扣押，華動

飛天將可被罰最高達該業務收益十倍的罰款。由於董事確認未從該等互聯網出版業

務賺取收益，預計不會受罰。

本公司中國法律顧問亦指出，倘華動飛天的經營被發現超出《互聯網電子公告

服務管理規定》許可的範圍，該業務的所有收益可被充公，而華動飛天亦可被罰最

高達該收益五倍的罰款。在嚴重違規的情況下，互聯網站的運作將被下令關閉。由

於董事確認未從該等業務賺取收益，預計不會受罰，對本集團影響不屬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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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本公司中國法律顧問告知，倘華動飛天被發現已違反《互聯網視聽條例》，

本集團或會被當局責令終止該項營運並支付不超逾人民幣30,000元的罰款，及與該

運營有關的設備將遭扣押，且倘違規嚴重，本集團將須支付最高為有關業務投資總

額兩倍的罰金。基於本集團對該項業務總投資的內部財務記錄，董事預計，倘本集

團被處罰，則該等處罰金額約為人民幣410,000元。

控股股東已就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因其未能遵守上文三個法律法規中之任何

一個而承受或遭受的任何處罰、虧損、損害或費用向本集團作出彌償保證。

競爭優勢

董事認為本集團具備以下競爭優勢：

‧ 本集團擁有中國最大型、供收集原創音樂內容的互動互聯網UGC平台

‧ 本集團擁有強大的多元化推廣能力，尤其是推廣UGC內容的能力

‧ 本集團憑藉本身的龐大市場推廣及銷售網絡，加上對中國音樂市場的洞

察力，得以把握中國手機音樂行業的增長契機

‧ 本集團採用綜合市場推廣及銷售模式

‧ 本集團擁有一支經驗豐富的管理團隊

策略

本集團銳意成為中國利用無線銷售渠道銷售原創音樂內容的最大型「E-Label」

之一。董事相信，通過達成上述目標，本集團將成為中國首屈一指的數碼音樂公司

之一。為達此目標，本集團將充份利用其競爭優勢，並採取以下策略：

‧ 本集團將通過完善互動UGC平台，（www.a8.com），繼續豐富其內容

‧ 本集團將通過完善互聯網UGC平台，提高A8.com的品牌知名度

‧ 本集團會進一步將A8Box發展成嶄新的手機多媒體平台，以增強分銷能力

‧ 本集團會於3G移動技術在中國推出後進行業務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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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概要

合併利潤表

下表概述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的合併業

績。概要應與本招股章程附錄一會計師報告一併閱讀。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233,233 268,438 285,964

營業稅 (6,361) (8,348) (7,860)

淨收益 226,872 260,090 278,104

提供服務成本 (101,912) (127,815) (149,375)

毛利潤 124,960 132,275 128,729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926 9,699 20,180

出售於共同控制實體權益產生之收益 － － 5,694

銷售及市埸推廣開支 (69,285) (67,821) (67,073)

行政開支 (14,123) (22,383) (21,715)

其他開支 (138) (2,757) (70)

融資成本 (310) (4,965) (4,913)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損益 (59) 554 (347)

除稅前溢利 41,971 44,602 60,485

稅項 (974) (5,314) (5,248)

年內溢利 40,997 39,288 55,237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41,842 39,863 55,274

少數股東權益 (845) (575) (37)

40,997 39,288 55,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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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政策

於往績記錄期間，本集團並無宣派任何股息。於二零零八年〔●〕月，本集團

向其當時的股東宣派特別股息人民幣100,000,000元，約佔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資產淨值55.1%。鑑於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擁有現金及

現金等價物約人民幣131,300,000元，且預計股息支付前將自經營活動中錄得正面現

金流量，該等股息已自本集團內部資源撥付，並於二零零八年〔●〕支付。有意投資

者應注意，概不能保證日後將支付金額或比率相若的股息。此方面的詳情請參閱本

招股章程「風險因素」一節「本集團過往派息記錄不應作為未來派股息政策之指標」

一段。

現時本集團無意於完成股份發售後支付任何股息。然而，董事擬於日後支付

股息，且股息的金額及股息率將取決於（其中包括），本集團經營業績、現金流量、

財務狀況、經營及資本要求及董事認為重要之其他因素。

架構合約

現行中國法律及法規限制外國投資參與中國的增值電信業務。本集團所經營

的業務涉及於中國提供增值電信業務，該等業務受適用於外國投資的中國法規規

管。因此，本集團就經營旗下的該部份業務，與（其中包括）華動飛天及快通聯訂立

合約安排。佳仕域作為外商投資企業，並無持有可在中國向手機用戶提供增值電信

業務，包括提供鈴聲、回鈴音及互動語音應答音樂等的許可證。因此，本集團乃根

據其與華動飛天及快通聯訂立的多項合約（統稱「架構合約」），通過該等公司經營

涉及提供增值電信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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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合約的目的是使本公司可實際控制並且（在中國法律允許的限度內）有權

收購華動飛天及快通聯的股權及／或資產。根據該等架構合約，本集團亦可確認和

收取華動飛天及快通聯的業務和營運的經濟利益。架構合約總體上使本公司可通過

佳仕域獲得以下權利義務：

－ 可收取華動飛天及快通聯的即時可動用現金，有關金額乃經扣除(i)維持

其日常運作及應付其業務所需的營運資金； (ii)資本開支所需的現金款

額；及(iii)任何其他預計短期開支（均由監督管理委員會（定義見本招股

章程「歷史及發展」一節「架構合約」一段）不時釐定）的總額（「現金盈

餘」）；

－ 可以象徵式代價或中國法律、法規、規則或政策規定的較高金額收購華

動飛天及快通聯所有股權及／或資產；

－ 可以代價人民幣1.00元或中國法例允許的最低金額，使用華動飛天的若

干知識產權，包括商標及域名；

－ 享有有關華動飛天及快通聯全部股權的持續優先擔保證券權益且並無任

何產權負擔；及

－ 可以協定價格出售用以協助華動飛天及快通聯開發與其所提供業務有關

的互動娛樂、社區網絡及其他移動增值服務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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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安排整體而言使華動飛天及〔快通聯〕有如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即其

財務業績及狀況可綜合計入本公司的財務報表。此外，由於該等架構合約實際上將

華動飛天及快通聯的淨收益及經營現金流量，亦即經濟風險及利益轉移予本集團，

而本集團有權監管該兩間公司的財務及經營政策，故〔本公司實質上擁有〕華動飛天

及〔快通聯〕股東大會的全部投票權。

本公司中國法律顧問的意見如下：

‧ 現行中國法律、法規及法規性文件並不禁止有關本集團架構的合約安

排；

‧ 根據中國法律、規則及法規，各架構合約合法、有效及對簽約方有約束

力；

‧ 架構合約的簽訂、交付、有效性、執行與履行並不違反中國法律、規則

及法規；

‧ 架構合約及本招股章程「歷史及發展」一節「架構合約」一段所述的本集團

公司及股本架構均並不違反中國法律、規則及法規；及

‧ 現時對於有關架構合約的簽訂、交付、有效性及執行毋須向中國政府當

局申請存檔、登記、同意、批准、許可、授權、證書及／或許可證，惟

須根據新《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進行獨家權利及質押協議（定義見本

招股章程「歷史及發展」一節「架構合約」一段）登記（如本招股章程第107

頁所述，登記手續己完成）除外。

本公司中國法律顧問認為，華動飛天、快通聯及彼等各自的附屬公司根據架

構合約進行的營運符合彼等各自的組織章程，而本集團根據合約安排進行的營運符

合現行中國法律及法規，包括《關於加強外商投資經營增值電信業務管理的通知》

（「信產部通知」）：禁止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持有人以任何形式向外商投資者

租賃、轉讓或出售彼等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或向任何外商投資者提供任何資源、

場地或設施以供其在中國非法經營電信業務。詳情請參閱本招股章程「監管概覽」一

節「外商投資增值電信行業監管」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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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國有關的監管機構可能持不同的觀點，裁定該等架構合約違反適用

中國法律、規則及法規。倘若架構合約被視為違反中國法律、規則及法規，則有關

中國監管機構有權就該等違反酌情處分華動飛天或快通聯、或彼等各自的股東或佳

仕域，包括取消有關的合約安排或禁止本集團在中國經營業務。

倘華動飛天及快通聯或兩者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或違反任何或全部合約安排，

本集團將須依賴中國法律制度下的法律賠償以執行該等安排，這可能不及其他司法

權區有效。誠如本公司中國法律顧問告知，倘華動飛天及／或快通聯未能履行彼等

有關架構合約的義務，本集團可對其採取法律行動，且裁決可強制執行。

此外，根據獨家權利及質押協議（定義見本招股章程「歷史及發展」一節「架構

合約」一段），本集團(i)獲華動飛天及快通聯各自股東授予一項不可撤回獨家權利以

購買或指定任何人士代其購買華動飛天及快通聯的全部或部份股權；及 (ii)獲華動

飛天及快通聯授予一項不可撤回獨家權利以購買或指定任何人士代其購買華動飛天

及快通聯的全部或部份資產，包括（其中包括）固定資產、流動資產、知識產權、中

國境內或境外任何法人的股權所有權及華動飛天與快通聯訂立的所有合約的利益（須

受有關負擔所規限）。

董事認為，接管控制華動飛天及快通聯而非通過法律行動向華動飛天及／或

快通聯尋求賠償乃符合本集團的最佳利益。

有關詳情請參閱本招股章程「歷史及發展」一節「架構合約」一段。

本公司及其中國法律顧問確認，據彼等各自所知，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有

關中國當局並無對本公司分別與華動飛天及快通聯的重組及合約安排進行過任何調

查或檢查。本公司已諮詢並向信產部官員確認，架構合約並未違反任何中國適用法

律或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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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因素

有意投資於發售股份之人士，應評估若干與此有關的風險。該等風險可分為：

(i)關於本集團之風險；(ii)關於行業之風險；及(iii)與在中國經營業務有關之風險，

茲概述如下：

關於本集團之風險

‧ 依賴主要移動電話營運商（即中國移動集團及中國聯通集團）或與之相關之風

險

‧ 倚賴合約安排

‧ 提供予本集團的(UGC)出現任何短缺均可能對本集團的業務表現構成不利影響

‧ 未能物色具有流行潛力的音樂內容或會影響本集團的業務

‧ 本集團可能面對加劇的競爭，導致其市場佔有率縮減及對其財務狀況及營運

業績造成不利影響

‧ 本集團或因提供不當或不法的內容而負上責任

‧ 本集團未必能就其服務的知識產權提供足夠保護

‧ 倘本集團未能掌握移動音樂市場的趨勢及本集團所提供的服務未能滿足手機

用戶的需求，則可能對本集團的產生收益的能力構成不利影響

‧ 本集團並無投保任何業務保險

‧ 依賴於主要管理人員

‧ 本集團的過往派息記錄不應作為未來股息政策的指標

‧ 本集團就其應收賬款面臨信貸風險

‧ 本集團的毛利率或會持續降低而影響其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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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的整體聲譽或因其架構附屬公司的不當活動而受損

‧ 本集團未必能以有利條款續訂辦公室物業或員工宿舍的租約

‧ 業主未能就本集團於中國租得之若干物業提供正當的業權文件

‧ 華動飛天及快通聯股權的信託安排面臨無法執行的風險

‧ 本集團進行並將繼續進行股權投資而該項投資可能不會成功

關於行業之風險

‧ 意外之網絡干擾、違反保安事項或電腦病毒攻擊可對本集團業務、財務狀況

及經營業績構成重大不利影響

‧ 中國電信業任何部份的任何重大重組或對本集團業務經營構成不利影響

‧ 本集團業務經營需要若干許可證及批准

‧ 其他無線增值服務供應商的不當活動可影響本集團的業務表現及損害本集團

的聲譽

與在中國經營業務有關之風險

‧ 中國政府的政治及經濟政策

‧ 有關互聯網或無線增值服務的法律及規定的發展或影響本集團擴展業務的能

力

‧ 中國經濟的增長

‧ 政府控制貨幣兌換

‧ 中國外匯管制可能限制本公司有效利用本集團收益的能力，及影響本公司由

本公司的中國註冊成立附屬公司獲得股息及其他付款的能力

‧ 實施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或會大幅增加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及大幅降低本集團

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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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來於中國爆發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或任何其他疫症

‧ 中國法例及法規的詮釋及執行並不確定




